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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9年6月6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有人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19年6月6日9点30分

召开地点：成都富力丽思卡尔顿酒店（成都市青羊区顺城大街269号）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有人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19年6月5日

至2019年6月6日

投票时间为：2019年6月5日下午15:00至2018年6月6日下午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

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公司董事会2018年度工作报告 √

2 公司监事会2018年度工作报告 √

3 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4 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 √

5 公司2018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6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7 关于续聘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议案 √

8 关于购买董事、监事和高级经理职业责任保险的议案 √

9 关于选举危永标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注：上述议案已经公司2019年4月25日召开的九届董事会2019年第二次会议、九届监事会2019年第一次

会议，2019年5月10日召开的九届董事会2019年第三次会议、九届监事会2019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于2019年4月27日刊载的本公司

《九届董事会2019年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九届监事会2019年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2019年5月11日刊

载的本公司《九届董事会2019年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九届监事会2019年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以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登载的本公司相应公告及《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2、特别决议议案：6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9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其对该项议

案所投的选举票视为无效投票。

(二)�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三)�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上交所认可的其他网络投票系统的投票流程、方法和注意事项。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流通股股东可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 ）持有人大会网络投票系统对有关议案进行投票表决，现将网络投票事项通知如

下：

1、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起止时间为2019年6月5日15：00至2019年6月6日15：00。 为有利于投票意见的

顺利提交， 请拟参加网络投票的投资者在上述时间内及早登录中国结算网上营业厅 （网址：inv.chinaclear.

cn）或关注中国结算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结算营业厅” ）提交投票意见。

2、投资者首次登陆中国结算网站进行投票的，需要首先进行身份认证。 请投资者提前访问中国结算网上

营业厅（网址：inv.chinaclear.cn）或中国结算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结算营业厅” ）进行注册，对相关证券

账户开通中国结算网络服务功能。 具体方式请参见中国结算网站（网址：www.chinaclear.cn）“投资者服务

专区-持有人大会网络投票-如何办理-投资者业务办理” 相关说明，或拨打热线电话4008058058了解更多

内容。

3、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网络投票或其他方式中的一种。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

结果为准。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

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

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779 水井坊 2019/5/30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一）请符合上述条件的股东于2019年5月31�日至6月5�日工作时间到本公司董事办办理出席会议资格

登记手续，或以电子邮件、传真与信函方式登记（以抵达公司董事办时间为准）；

（二）法人股东凭营业执照复印件、股票账户卡、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附件1）和出席人身份证登记；

（三）个人股东凭股票账户卡及个人身份证登记，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人股票账

户卡登记。

六、

其他事项

公司地址：成都市金牛区全兴路9号

邮政编码：610036

联系电话：028-86252847

传 真：028-86695460

电子邮箱：dongshiban@swellfun.com

联系人：邓娜

与会股东或委托代理人交通及住宿费自理

特此公告。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17日

●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19年6月6日召开的贵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

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公司董事会2018年度工作报告

2 公司监事会2018年度工作报告

3 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

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预案

5 公司2018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6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7

关于续聘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

普通合伙)的议案

8

关于购买董事、 监事和高级经理职业责任保

险的议案

9

关于选举危永标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

事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

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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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未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的事项。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的召开方式：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8年度股东大

会以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现场会议召开的时间：2019年5月16日下午3:00。

3.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5月15日—2019年5月16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5月16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5月15日15:00至2019年5月16日15:

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会议召开的地点：北京红墙酒店一层会议室（北京市东城区沙滩北街31号）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周悦刚先生

7.公司于2019年4月26日以公告方式通知公司各位股东。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

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8人， 代表股份1,459,687,706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78.3716％。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 代表股份1,420,469,637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76.266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39,218,06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1056％。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7人， 代表股份41,778,069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2431％。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 代表股份2,560,000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137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39,218,06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1056％。

四、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59,681,0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5％；反对6,7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771,3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40％；反对6,7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6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审议通过《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59,681,0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5％；反对6,7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771,3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40％；反对6,7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6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

3.审议通过《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59,681,0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5％；反对6,7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771,3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40％；反对6,7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6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4.审议通过《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59,681,0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5％；反对6,7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771,3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40％；反对6,7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6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5.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59,681,0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5％；反对6,7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771,3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40％；反对6,7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6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6.审议通过《2018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59,681,0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5％；反对6,7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771,3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40％；反对6,7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6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7.听取了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汪华、陈茂云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以及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

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及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

002836

证券简称：新宏泽 公告编号：

2019-023

广东新宏泽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5月16日（星期四）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5月15日—2019年5月16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5月16日上午9:30－11:

30， 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5月15日下午

15:00至2019年5月16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库坑社区大富工业区10号深圳新宏泽包装有限公

司2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第三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张宏清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总计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16,817,700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0111%。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16,800,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000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进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7,6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0%。

2、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2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7,7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7,6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0%。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了《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16,817,7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7,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2、审议通过了《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16,817,7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7,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3、审议通过了《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16,817,7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7,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4、审议通过了《2018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116,817,7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7,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6,817,7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7,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6、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2018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6,817,7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7,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7、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2018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6,817,7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7,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8、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6,817,7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7,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9、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6,817,7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7,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10、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6,817,7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7,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张鑫律师、袁锦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作出的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广东新宏泽包装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新宏泽包装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新宏泽包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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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通知情况： 公司董事会于2019年4月23日和 2019年5月16日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发布《关于召开2018年度股东

大会的通知》和《关于召开2018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详见公告2019-014、2019-015）。

2、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9年5月16日（星期四）下午2: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5月16日上午

9:30至11:30，下午1:00至3: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5月15日下午

3:00至2019年5月16日下午3: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召开地点：太原市西矿街318号西山大厦九层会议室

4、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5、召 集 人：公司董事会

6、主 持 人：董事长樊大宏先生

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

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大会总体情况:

参加股东大会的股东（代理人）共41人，代表股份 1,780,518,60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

份的 56.5029％，其中：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6人，代表股份1,724,477,

441股，占公司总股份的54.7244％；（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5人，代表股份56,044,159股，占公司总

股份的1.7785%。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0人，代表股份66,303,49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1041%，其

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10,259,33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3256％；通过网络投票的

股东35人，代表股份56,044,15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7785％。

3、公司董事、监事、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议案1.00：《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1,779,733,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559％；

反对618,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47％；

弃权16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4％。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65,518,0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8154％；

反对618,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9327％；

弃权16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519％。

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2：《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1,779,733,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559％；

反对618,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47％；

弃权16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4％。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65,518,0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8154％；

反对618,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9327％；

弃权16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519％。

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3.00：《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

同意1,779,759,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574％；

反对618,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47％；

弃权14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9％。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65,544,4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8553％；

反对618,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9327％；

弃权14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121％。

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4.00：《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1,779,759,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574％；

反对618,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47％；

弃权14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9％。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65,544,4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8553％；

反对618,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9327％；

弃权14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121％。

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5.00：《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

同意1,779,885,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44％；

反对633,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56％；

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65,670,192,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0448％；

反对633,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9552％；

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6.00：《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算执行情况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58,899,43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9101％；

反对61,8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385％；

弃权3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14％。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58,899,43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9101％；

反对618,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385％；

弃权3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14％。

本议案获得通过。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西山煤电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共持股

1,720,970,168股回避表决。

议案7.00：《关于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预算情况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58,886,23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8880％；

反对618,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385％；

弃权4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736％。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58,886,23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8880％；

反对618,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385％；

弃权4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736％。

本议案获得通过。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西山煤电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共持股

1,720,970,168股回避表决。

议案8.00：《关于续聘2019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779,73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559％；

反对630,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54％；

弃权15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6％。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65,518,89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8167％；

反对630,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9514％；

弃权15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320％。

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9.00：《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769,778,93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3968％；

反对10,695,86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007％；

弃权4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5％。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55,563,82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3.8023％；

反对10,695,86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1317％；

弃权4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61％。

本议案属于特别表决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本议案获得通过。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议案10.00：《听取2018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1,779,746,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566％；

反对618,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47％；

弃权15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6％。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65,531,2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8354％；

反对618,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9327％；

弃权15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320％。

本议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众天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陈爱珍、崔丽霞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的表决程序符

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

大会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众天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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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情况发生。

2、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时间：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

年5月16日14:00；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5月15日—2019年5月16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5月16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

网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5月15日15:00至2019年5月16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北路甲10号院106号楼（荣之联大厦）；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王东辉先生；

6、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3人，代表股份数238,184,33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661,580,313股的36.0023％，每一股份代表一票表决权。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0人，代表股份

238,108,735股，占公司总股份的35.9909％。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股东大会参

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3人，代表股份数量为75,6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114％。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8人，代表股份数27,007,67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0823％。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独立董事在股东大会上

进行了述职，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38,148,0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48％；反对36,3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5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6,971,3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656％；反

对36,3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344％；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该议案已获得公司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聘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38,163,3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2％；反对21,0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6,986,6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22％；反

对21,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778％；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3、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38,124,0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47％；反对60,3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5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6,947,3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767％；反

对60,3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233％；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4、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38,124,0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47％；反对60,3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5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6,947,3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767％；反

对60,3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233％；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5、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38,163,3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2％；反对21,0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6,986,6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22％；反

对21,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778％；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6、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38,163,3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2％；反对21,0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6,986,6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22％；反

对21,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778％；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7、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38,124,0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47％；反对60,3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5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6,947,3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767％；反

对60,3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233％；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8、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18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238,124,0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47％；反对60,3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5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6,947,3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767％；反对60,

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23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9、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信贷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38,124,0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47％；反对60,3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5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6,947,3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767％；反

对60,3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233％；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10、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续聘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38,124,0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47％；反对60,3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5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6,947,3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767％；反

对60,3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233％；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1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38,148,0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48％；反对36,3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5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6,971,3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656％；反

对36,3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344％；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该议案已获得公司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总数的2/3以上通过。

12、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38,163,3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2％；反对21,0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6,986,6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22％；反

对21,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778％；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该议案已获得公司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总数的2/3以上通过。

13、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38,163,3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2％；反对21,0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6,986,6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22％；反

对21,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778％；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14、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38,163,3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2％；反对21,0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6,986,6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22％；反

对21,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778％；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白拂军律师、孙伟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法

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

程序、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荣之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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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维业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八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相关议案进行表决，按照规定进行了计

票、监票，并当场公布表决结果；

4、本次股东大会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深圳市维业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 5月16日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了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相关议案，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 5�月 16�日（星期四）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 5�月 15�日-� 2019�年 5�月 16�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 5�月 16�日上午 9:30�

至 11:30，下午 13:00�至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 年 5� 月 15�

日下午 15:00�至 5�月 16�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新洲路以西、莲花路以南振业景洲大厦裙楼101，公司二楼220

号会议室。

3、会议召开的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的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5、现场会议的主持人：董事长张汉清先生

6、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2人，代表股份140,440,85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67.440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140,374,80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67.4091％。 ；通过

网络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66,05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317％。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保荐代表、见证律师出席会议。

本次会议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0,377,4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48％；反对34,5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246％；弃权2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2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407,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4912％；反对34,5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2770％；弃权2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2317％。

2、审议通过《公司 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0,377,4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48％；反对34,5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246％；弃权2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2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407,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4912％；反对34,5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2770％；弃权2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2317％。

3、审议通过《公司 2018�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0,377,4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48％；反对34,5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246％；弃权2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2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407,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4912％；反对34,5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2770％；弃权2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2317％。

4、审议通过《公司 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0,377,4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48％；反对63,4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45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407,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4912％；反对63,4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508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5、审议通过《公司 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0,377,4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48％；反对63,4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45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407,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4912％；反对63,4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508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6、审议通过《公司 2019�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0,377,4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48％；反对34,5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246％；弃权2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2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407,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4912％；反对34,5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2770％；弃权2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2317％。

7、审议通过《关于 2019�年度董事、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9,656,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11％；反对34,5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266％；弃权2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22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407,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4912％；反对34,5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2770％；弃权2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2317％。

本议案张汉清先生、张汉洪先生、彭金萃女士系关联股东，已按照有关规定回避表决。

8、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0,377,4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48％；反对34,5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246％；弃权2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2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407,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4912％；反对34,5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2770％；弃权2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2317％。

该项议案属于特别议案，已获现场与网络投票股东的有效表决权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表决结

果为通过。

9、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2019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0,377,4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48％；反对34,5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246％；弃权2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2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407,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4912％；反对34,5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2770％；弃权2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2317％。

10、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0,406,3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54％；反对34,5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24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436,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230％；反对34,5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277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1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2019年度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0,406,3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54％；反对34,5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24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436,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230％；反对34,5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277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1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0,406,3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54％；反对34,5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24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436,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230％；反对34,5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277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向股东大会作了 2018�年度履行职责情况报告。《2018年度独立董

事履行职责情况报告》 于 2019�年 4� 月 25� 日刊登在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高翔律师、杨萍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广东广

和律师事务所认为：维业股份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现场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

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深圳市维业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维业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维业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五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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